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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课上不讲课下讲；不准要求学生
和家长为自己或亲友办私事、谋私利；不准
让学生家长批改或让学生代改作业……近
日，陕西西安市教育局发布了《西安市中小
学教师职业行为规范》。（7 月 24 日《华商
报》）

在社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的
今天，教师不仅要具备教书育人的专业技
能，也必须遵循职业伦理与行为规范。西
安市给中小学教师戴上“紧箍咒”，就是给
他们塑造了深层次的行为规则，这个规则
就是教师们需要遵循与认同的价值系统与
规范系统。

一件原本需要中小学教师亲力亲为的
事情，在不少地方却由学生家长或学生代
劳；看似滑稽、荒诞的“变形记”，在不少地
方却成为一种无奈的现实。将改作业的任
务分摊给家长，尽管减轻了学校和老师的
负担，却将责任转嫁给家长，给家长带来了

时间和精力上的压力；这样的角色扮演，不
仅背离了社会规范，也背离了公众期许，影
响了教师的社会评价，降低了教育的社会
认同。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流动的渠道，承载
着全社会对“读书有用论”的价值期待。渴
望“争上游”的家长们，不断激励与鞭策孩
子。为了避免“下沉螺旋”的出现，许多家
长和孩子都身不由己被裹挟进入了竞赛
场；教育竞争不仅是孩子们之间的比拼，也
包含家长之间的较量。

不论是加强家长对孩子的学业监督，
还是促进成人与孩子的情感互动，当一些
老师为自己找到“遮羞布”，失范行为的上
演或许就难以避免。有恃无恐的“让家长
改作业”，根源于抓住了家长的“软肋”——
害怕在教育竞争中失败，担心孩子将来在
社会流动中处于弱势地位，家长为了孩子
不吝付出，也只能无奈而艰辛地承担起改

作业的责任。
一位学者认为，“教育之没有情感，没

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
成其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教书育人
离不开责任与担当，一旦爱心缺失，教育也
就会走调、变味。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
观念多样化的今天，少数学校和教师缺乏
对职业的尊重与敬畏，对孩子们缺乏足够
的爱心与感情；想方设法投机取巧、千方百
计利益变现甚至藏污纳垢，如果在教书育
人过程中融入过多的功利与算计，不仅会
损伤教育公平，也会降低教师这一群体的
职业声誉与社会地位。

孩子们的成长成才，离不开学校与家
庭的良性互动；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教师有
权利将“分内事”转嫁给家长。教师和学校
要想“发挥作用，实现价值，赢得尊重”，就
必须在遵循与认同职业规范的基础上，对
教育和学生多一些敬畏与感情。

重点高校毕业、工作体面、有车有
房、在合适的年龄结婚生子……这样的
人生被一些网友称为“标配人生”。近
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
卷网，对1997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
显示，56.7%的受访者追求“标配人
生”。58.1%受访者认为“标配人生”目
标更清晰。61.2%受访者认为自己已经
过上了“标配人生”。（7月24日《中国青
年报》）

工作体面稳定、有房有车和婚姻幸
福，确实是许多人认为的“人生标配”。
在这些多数人看来，拥有这三大要素的
人生，夫复何求？在我们每个人周围也
确实有许多人追求“标配人生”，不追求

“标配人生”，似乎也是没有上进心、没
有抱负的表现。不过在我看来，“标配
人生”并没有整齐划一的标准答案、条
条框框，我们不能认为实现了“标配人
生”就等于成功，甚至是人生赢家，也不
必为达不到“标配人生”而焦虑不已，觉
得自己是人生输家。

每个人起点不相同，这就决定了每
个人的人生“标配”会有所不同。比如
从农村辛辛苦苦走出来的“城一代”，要
靠自己寻找工作，要靠自己攒钱买房，
要靠自己在城里经营婚姻与家庭。仅
拿攒钱买房来说，就要举全家之力，再
加上四处举债，才付得起首付，接下来
便是漫漫还贷路。若要与“城二代”比
较其他人生“配件”，会让自己疲惫不
堪，不如脚踏实地，别因不切实际的目
标和盲目比较与追求，而迷失了自我，
迷失了方向。

人们对待工作体面稳定、家庭婚姻
幸福、有房有车等指标的认识也不尽相
同。比如工作体面，有人认为端一个稳
稳的铁饭碗、权力比较大就叫体面；有
人认为接触的圈子越大、社交越广泛、
含金量越高就叫体面。比如有房有车，
有人觉得房子要有两百平方米，车子要
几十上百万，才叫有房有车；有人却觉
得蜗居也幸福、小车也风光……衡量标
准有所不同，认识也就不同。有人觉得
自己的人生只是“标配”，在他人眼里却
是“顶配”。所以，不必用一个标准来衡
量自己和他人。

我们可以追求“标配人生”，但这里
所谓的“标配人生”并非指工作、车房等
物质“配件”，而是对生活、工作、家庭、
人生拥有期许，并为之努力，在自己能
力范围内回馈社会、奉献力量。故有学
者认为，自律、行动、努力才应该是人生
的重要标配，“对人生来说，更重要的是
开始行动，保持行动，持之以恒”。也有
人说，“尽自己最大努力，慢慢靠近自己
想要的生活，而不是追赶‘标配’，在努
力过程中，享受生活中的美好和温暖，
如此，才算没有辜负岁月”。

实际上，最好的人生不应该要“标
配”，而是要“定制”。把过上“标配人
生”当作奋斗目标，虽会让自己的人生
有更清晰的目标和规划，但也可能把人
生过成“标准答案”，成为庸常的大多数
——“标配人生”确实可能成为“庸常人
生”，这值得我们反思与警惕。

教书育人离不开责任与担当

“标配人生”并没有整齐划一的标
准答案、条条框框，我们不能认为实现
了“标配人生”就等于成功，甚至是人生
赢家，也不必为达不到“标配人生”而焦
虑不已，觉得自己是人生输家。

“标配人生”
没有标准答案

作为目前亚洲最宽的无背索斜塔斜拉
结构桥，位于河南郑州中牟县的贾鲁河大
桥在建设之初就受到广泛关注，一度被称
为郑州新地标。据了解，贾鲁河大桥的建
造工程耗费近三年时间，花费资金上亿元，
在今年三月下旬正式通车。但近日，刚刚
使用了四个月的大桥桥面却出现了大量破
损，需要重新翻修。桥梁承建方的回应是：
有关部门在大桥尚未完成验收时就提前通
车，超限车辆的频繁驶入导致桥面破损。(7
月25日中国之声)

造价上亿的地标性大桥，使用数月之
后就破损返工，此情此景不由得让人去猜
想，这是否又是一个豆腐渣工程？综合各
方信息可知，如今的尴尬结果，恐怕是“管
理不善”造成的乱局。大桥未经验收就擅
自通车，驶入大车远超桥梁设计能力，种种
因素综合作用下，贾鲁河大桥不堪重负早
早破败，也就可以理解了。相较于大桥立
项建设之初的郑重其事，当地如今的管理

方式，甚至可以说是漫不经心了。
作为地方的明星工程、重点工程，贾鲁

河大桥建设未能善始善终，甚至沦为了“丑
闻”缠身的被怀疑对象，实在令人唏嘘。根
据管理方的回应，“提前停车”乃是迫于通
行压力。据悉，此前分流的另一所大桥已
经拆除，而可绕行的国道也正在施工。从
某种意义上说，新建成的贾鲁河大桥竟成
了“唯一通道”——这一现状，可说是匪夷
所思。区域市政工程建设一团乱麻，不仅
未能协调工期进度、厘清主次前后，反倒赌
博式押宝在一座新桥上，何其荒诞？

现代社会的工程建设，从不是孤立的
事项，必须融入市政管理的大框架和系统
蓝图之内。前期缺少规划和统筹，造成了
后期过河通行车流都挤在了新桥上，这之
后为了“便宜行事”违背程序通车放行，自
始至终可以说是一错再错……事实上，与
之类似的现象并不少见，只是在各地表现
形式有所区别而已。归纳而言，无非就是

未能平衡好存量需求与工程增量的关系，
未能预留足够的时间、空间、资源，来规避
压力的集聚和释放。

三条可以互为替代的道路桥梁，居然
同时两处施工断行，而另一处还是未经验
收的新桥。市政建设玩成这样，基本属于
自己给自己挖坑找麻烦了。在不少城市，
一些主政者更多还是更看重工程开工率，
追求压缩工期提前交付，而对事前的系统
谋划和事后的日常管理，却总是显得懈怠
和随意。在只管“建建建”的惯性中，太多
的工程项目同时开工，一派齐头并进的局
面看似喜人，实则却往往是以牺牲民众便
利和城市秩序为代价的。早衰的贾鲁河大
桥，本质上来说，只是无序市政治理模式下
的又一苦果。

贾鲁河大桥原本完全可以按节奏、走
程序正常投入使用，可这座标志性的大桥
却早早承担了不属于自己的重负。说到
底，还是管理太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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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只管“建建建”的惯性中，太多的工程项目同时开工，一派齐头并进的局面看
似喜人，实则却往往是以牺牲民众便利和城市秩序为代价的。早衰的贾鲁河大桥，
本质上来说，只是无序市政治理模式下的又一苦果。

今年5月，宁波海曙区检察院委托统计
事务所开展专项社会调查显示，95.7%的受
访者认为广告推销电话对他们而言已成为

“骚扰电话”，认为“影响很大”和“影响较大”
的受访者合计比重高达81.6%。检察官督促
解决问题，宁波市通信管理局答复是“对骚
扰电话进行处罚，目前尚无法律依据”。（25
日《检察日报》）

骚扰电话早已成为一种社会公害。在
各地，治理广告推销类骚扰电话的职能部门
是通信管理局。今年1月有宁波市民质疑
通信管理部门是管不了还是不作为？宁波
市通信管理局回复称“我国尚未出台专门针
对骚扰电话进行定义与处罚的法律法规”。
而面对检察官督促解决问题，该部门说法依
然是“无法律依据”。

目前治理骚扰电话真的没有法律依据
吗？事实并非如此。媒体梳理出《广告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就与骚扰电话

相关，可作为治理的法律依据。另外，骚扰
电话也违反了《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
法》第11条，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6条处罚。

不可否认，我国目前尚未出台专门针对
骚扰电话进行定义与处罚的法律法规。但
如果有关部门下决心治理骚扰电话，现有法
律法规完全可以作为依据。而几个月前，楼
盘推销电话骚扰宁波120被媒体关注后，宁
波市通信管理局约谈了问题企业，并停止所
有问题电话号码的接入服务，应该也是依据
了相关法律法规。换言之，“无法律依据”从
表面上看是有道理的，但梳理相关法律就会
发现这是一种借口。

当然，通信管理部门的这种借口，也提
醒立法部门针对骚扰电话制定专门的法律
法规，既明确骚扰电话的法律定义，又明确
骚扰电话不同情节的不同处罚力度，同时还
要明确相关部门监管职责，并把监管情况纳
入相关考核范围。鉴于骚扰电话涉及多部

门职责，有必要建立长效联合治理机制。
目前，治理广告推销类骚扰电话的职能

部门虽然是通信管理局，但从相关法律规定
来看，涉及工商等多个监管部门。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如果只是质疑通信管理部门是不
够的，相关监管部门都需要反思自己在治理
骚扰电话、垃圾短信中的角色定位，审视自
己是否尽到了责任？

很显然，治理骚扰电话首先需要相关部
门根据各自职责和法律规定积极作为，对于
各方投诉、反映的问题严格依法查处。其
次，需要公众积极投诉骚扰电话，为监管执
法提供线索。另外，也需要立法部门针对骚
扰电话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

骚扰电话变成社会公害是集体纵容的
结果，从监管者到运营商再到用户，都没有
从各自角度坚决对骚扰电话说“不”。所以，
集体纵容的结果就需要“集体治疗”。既然
从技术上说治理骚扰电话并不存在难度，那
么就只剩下严格监管了。

骚扰电话并非无“法”可治

□何勇海 早衰的大桥,
无序管理模式下的一枚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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